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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财社〔2025〕8号 

 

 
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财政部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： 

现将《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

发山东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鲁财社〔2024〕56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抓好贯

彻落实。 

一 、明确补助标准 

（一）职业培训补贴 

1.重点群体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。对防止返贫监测对

象、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（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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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，下同）、城乡未继续

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、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、城镇登记失业

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（以下统称六类人员）在济南市行政区域内

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培训机构参加就业技能培训，培训后取得符

合规定证书的（包括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职

业能力证书、培训合格证书，下同），给予一定标准的职业培训

补贴。 

对为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垫付劳动预备制

培训费的培训机构，给予职业培训补贴，补贴标准参照我市中等

职业学校国家免学费补助金标准执行。其中农村学员和城市低保

家庭学员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的，同时给予生活费补贴，生活费

补贴标准参照我市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标准执行。 

六类人员参加济南市创业培训机构目录清单内机构组织开

展的创业意识、创业能力、创业能力提升（含网络创业培训）等

培训，培训后取得合格证书的，给予一定标准的职业培训补贴。 

2.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岗位技能培训。对企业新录用的六类

人员，与企业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，并于签订劳动合同之

日起 1 年内参加由企业依托所属培训机构或政府认定的培训机

构组织开展的岗位技能培训，培训后取得符合规定证书的给予职

工个人或企业一定标准的职业培训补贴。 

3.符合条件人员项目制培训。结合打造济南特色职业技能培

训品牌，开展服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、新旧动能起步区建设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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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战略、重点产业发展的职业技能培训，或按规定对国家和我

市重大改革中的失业人员、有就业培训需求和就业条件的残疾

人、即将刑满释放人员（刑期不足两年）和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开

展职业技能培训，可通过项目制方式，向培训机构整建制购买职

业技能培训项目，给予承担项目制培训任务的培训机构一定标准

的职业培训补贴。 

以上补贴具体标准及相应调整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财政

部门文件为准。 

（二）职业技能评价补贴 

对通过初次职业技能评价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

级证书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六类人员，给予一定标准的职业技

能评价补贴。 

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补贴标准为 120 元/人、

次，专项职业能力证书补贴标准为 80元/人、次。评价费用低于

相应标准的，按实际评价费用给予补贴。评价补贴须在完成职业

技能评价后一年内申请。 

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技能评价补贴每人分别累计最多享受3

次。同一职业（工种）同一等级不得重复享受职业培训补贴，其

中已享受同一职业（工种）高等级补贴的，不得再享受该职业（工

种）低等级补贴。同一职业（工种）不得重复享受职业技能评价

补贴。 

（三）社会保险补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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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保险补贴实行“先缴后补”，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 

1.城镇公益性岗位社会保险补贴。城镇公益性岗位社会保险

补贴标准按用人单位为上岗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（不包括

个人应缴纳的部分）给予补贴。 

2.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。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并

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，按其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

险费（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部分）给予补贴。 

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额度最高不应超过上年度

全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的单位缴费

金额（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部分）。 

3.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。对就业困难人员灵

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，按年度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

贴，原则上最高不超过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2/3。具体补贴标

准及相应调整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财政部门文件为准。 

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

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，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 3 年

（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龄为准）。 

4.招用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。对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 2

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与之签订 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

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和社会组织，按其实际缴纳的社会

保险费（不含个人应缴纳的部分、不含补缴）给予最长 12 个月

的社会保险补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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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。对离校 2年内未就业

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，给予一定数额的灵

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。原则上最高不超过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

2/3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2 年。具体补贴标准参照我市就业困

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执行。 

（四）就业创业服务补助 

就业创业服务补助，由区县（功能区）以上人力社会保障、

财政部门主要用于：支持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加强就业信息网络系

统建设及维护。对于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（含政府设立的农民

工服务中心、零工市场、“社区微业”就业驿站等）承担的免费

公共就业服务、“数智就业”服务，创业孵化基地开展的创业孵

化服务，可根据工作量、专业性和成效等，给予一定的补助。对

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及其与高校（含技工院校）开展的招聘活

动、创业导师服务、创业街区就业创业服务、青年求职能力实训

项目、就业公共服务实训活动、“数智就业”服务以及在高校设

立的大学生就业创业赋能中心，可根据服务人数、成效和成本等，

给予一定的补助。 

二、明确资金投入 

市按照就业目标任务、区县财力投入和资金使用绩效等因素

对各区县分配下达中央及省级就业补助资金，对就业目标任务

重、资金使用效益高、地方财力困难的区县进行重点倾斜。市级

与区县级就业补助资金按规定比例分担，其中：市财政与历下区、



— 6 — 

市中区、高新区按2:8比例分担，与槐荫区、天桥区、历城区、

章丘区按3:7比例分担，与长清区、济阳区、莱芜区、钢城区、

平阴县、商河县按4:6比例分担，南部山区、起步区所需资金由

市级承担。市直机构办理的就业补助资金各项补贴（补助）业务，

由市级就业补助资金直接支付。符合其他资金和就业补助资金统

筹使用规定的补贴项目，优先使用其他资金安排。各区县要加大

就业补助资金投入力度，确保资金规范、高效使用。 

三、加强资金监管 

    要加强就业补助资金绩效评价管理，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应当按照规定，科学编制绩效目标，优化绩效评价方法，实

现就业补助资金精准问效；年度预算执行结束后，对绩效目标实

现情况进行自评，自评结果按照规定报财政部门备案。市财政部

门对就业补助资金适时开展重点绩效评价，评价结果作为政策调

整和下一年度分配资金的重要依据。要健全风险防控体系，严格

限定人员范围和资金用途，确保专款专用。建立就业补助资金“谁

使用、谁负责”的责任追究机制，自觉接受审计检查和社会监督。

对虚报冒领、贪污侵占、违规使用资金行为，加大监督检查和问

责追责力度，切实发挥就业补助资金稳就业、促创业的民生保障

作用。 

本《通知》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本《通知》印发前已享受且

未到期的有关补贴按原政策执行。2025年 1月 1 日至本《通知》

印发前的就业补助资金相关政策，按照鲁财社〔2024〕56 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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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 

印发山东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鲁 

财社〔2024〕56号） 

 

 

 

济南市财政局          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5年 8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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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济南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8月 13日印发 


